
執行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英文證明申請表  

執行學生 

中文姓名  

性 別 

□ 男 

 

□女 英文姓名 
   

 

就讀學校 

中文名稱  

英文名稱  

就讀科系 

中文名稱  

英文名稱  

計畫編號  

執行起迄 (西元)      年   月 至     年   月 

補助經費 新臺幣：       元 

計畫名稱 

中文名稱  

英文名稱  

聯絡方式 

地 址 

□□□ 

電 話  

取件方式 
 □郵寄（本會以掛號郵寄至上述所填地址） 

 □自取（本會將另以電話通知領取） 

 

 

申請人簽章： 

 

 



申請說明：(本說明頁，申請時免送本會) 

一、獲本會補助大專學生研究計畫之學生擬申請執行計畫英文證明者，請
於計畫執行期限結束後填具本申請表後郵寄或傳真至本會綜合規劃

處，俾憑辦理。 

二、申請次數以一次為限。 

三、本會綜合規劃司處(專題計畫科)聯絡資訊如下： 

地址：106 臺北市和平東路二段 106 號 18樓 

電話：02-2737-7435，2737-7568，2737-7980，2737-8010 

傳真：02-2737-7924 


